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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
海大办〔2019〕67 号
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海南大学教辅岗位聘用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海南大学教辅岗位聘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业经学校校长办

公会 2019 年第 24 次会议审议、学校党委常委会 2 届 109 次会议

审定通过，现予印发实施。
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

2019 年 12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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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教辅岗位聘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教辅队伍对于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建设

一支高素质、高水平、结构优化的教学科研支撑服务队伍尤为重要

和紧迫。按照国家和海南省岗位设置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教

辅队伍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强化各类人才分类管理，完善不同类别的考核评价办法，强化

竞争择优和激励约束机制，调动各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，促

进教学、科研与支撑服务队伍的协调发展。

二、岗位设置

（一）岗位总量

教辅岗位总量控制在学校岗位总量的 15％左右，其中教学单位

教辅岗位数量由学校按照编制管理办法进行核定，其他单位教辅岗

位数量按照《海南大学党政管理机构、群团组织和教辅机构内设科

级机构及人员编制核定方案》（海大党〔2019〕84 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岗位结构

教辅岗位设置高级岗位、中级岗位和初级岗位，共分为 10 个等

级。其中，高级岗位分 5个等级，即专业技术三～七级岗位；中级

岗位分 3个等级，即专业技术八级至专业技术十级岗位；初级岗位

分 3个等级，即专业技术十一级至专业技术十三级岗位，其中十三

级是员级岗位。教辅岗位高级、中级和初级岗位结构比例以及正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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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比例按学校岗位设置有关文件执行。

（三）专业技术资格

教辅岗位是学校为教学科研服务设置的辅助性专业技术岗位，

按照岗位性质，各单位教辅岗位需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，具体

见附件。

三、岗位聘用

高校教师、科学研究和实验系列按照学校《海南大学专业技术

资格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实行评聘结合，其他专业技术系列由校外

相应评审机构评审，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聘用按照如下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符合《海南大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高

校教师、科学研究、实验系列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中的基本条件。

2.取得任职岗位规定的专业技术资格。

3.凡国家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试和国家有执业资格考

试要求的系列，需通过国家组织的资格考试并取得任职资格。

（二）聘用组织

1.学校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

负责教辅岗位的聘用工作。

2.各二级单位负责本单位教辅岗位申请人员的条件审核和推荐

工作；处理本单位教辅岗位聘用工作中的具体问题。

3.学校组建相关系列专业技术水平评议组，对申报高级岗位人

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进行评议。

（三）聘用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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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辅岗位聘用工作每年度集中办理一次，安排在当年度教师

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结束之后。

2.学校“领导小组”根据岗位设置情况制定年度教辅岗位聘用

方案，学校职称办根据方案公布拟聘岗位、职数、岗位职责和聘用

条件。

3.符合各岗位条件的人员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按有关要求报送相

关材料。

4.各二级单位对申报人员进行审核、综合考量与评价，同一个

单位有两个及以上的人员申请同一系列相同岗位，推荐单位应对申

报人员进行排序。评议结果和排序情况在本单位公示，公示期限为

3 个工作日。公示结束后，将评议推荐结果以及公示异议情况一同

提交学校职称办。

5.学校对申报正高级岗位人员进行代表作校外同行专家评议，

外审不通过的不予聘用。

6.学校召开相关系列专业技术水平评议组会议，对申报人员的

学术水平进行评议，在学校下达的岗位控制数内确定岗位聘用人选。

7.公示评议推荐结果，公示期限为 7个工作日。

8.公示结果报学校审定核准后发文公布。

四、聘用管理

学校与受聘者签订（委托签订）聘用合同，实行年度考核和聘

期考核，具体按照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本办法从印发之日起实施,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海南大学教辅岗位设置情况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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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南大学教辅岗位设置情况一览表

序

号
机构名称 岗位数量 需具备的专业技术资格 备注

1 教学单位 按编制办法核定
高校教师系列、研究系列、

实验系列和工程系列

评审专业与岗位服务的

学科方向一致或相近

2 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3
高校教师系列、研究系列

（教育管理方向等）

3
地方合作服务中心（成果

转化办公室）
2

高校教师系列、研究系列、

工程系列

4
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（关

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）
2 卫生系列

5 图书馆 72
图书、资料系列；工程系

列（计算机类）

6 学报编辑部 13 出版、编辑系列

7 分析测试中心 14 实验系列、研究系列

8 档案馆（校史馆） 13 档案系列

9 信息化服务中心 16
实验系列、工程系列（计

算机类）

10 文科基础教学部

3 实验系列

1 图书系列

11 组织部(党校) 1 高校教师系列

12 宣传部 3 新闻系列

13 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2 高校教师系列

14 教务处 4
高校教师系列、研究系列

（教育管理方向等）

15 科技处 4 高校教师系列、研究系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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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机构名称 岗位数量 需具备的专业技术资格 备注

16 人文社科处 2 高校教师系列、研究系列

17
研究生处（研究生工作

部）
3

高校教师系列、研究系列

（教育管理方向等）

18

人事处(党委教师工作

部、教师发展中心、计划

生育办公室)

1
经济系列（人力资源管理

方向）

2 档案系列

19 财务处 30 会计系列、审计系列

20 国际合作交流处 1 翻译系列（英语专业）

21 审计处 4
审计系列、工程系列（建

筑类）

22 基建处 6 工程系列（建筑类）

23 国有资产管理处 3 会计系列、审计系列

23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4
高校教师系列、研究系列、

实验系列
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2 日印发


